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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属各部门： 

现将河南省教育科学‚十四五‛规划 2021 年度一般课题申

报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申报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指导思想是，高举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伟大旗帜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
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

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全省教育大会精神，以加快我省教育现代化、

建设教育强省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主攻方向，聚焦中国共产党

成立 100 年来教育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全面深化教育改革、促进

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，努力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、问题

导向和创新意识，着力推出高水平、有特色的教育科研成果。 

（二）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基础研究要密切跟踪国内外学术发

展和学科建设的前沿和动态，着力推进学科体系、学术体系、话

语体系建设和创新，力求具有原创性、开拓性和较高的学术思想

价值；应用研究要立足党和国家教育事业发展需要，聚焦我省教

育改革和发展中具有全局性、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，

力求具有现实性、针对性和较强的决策参考价值。 

（三）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选题应着重围绕加强党对教育事业

的全面领导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加快教育现代化体系建设，

推进学前教育普惠发展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、普通高中特色

化发展、职业教育高水平发展、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，深化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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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改革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，促进教育公

平等方面的重点、难点、热点问题进行论证设计。 

（四）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不设课题指南，课题名称由申

请人自拟。自拟课题名称的表述应科学、严谨、规范、简明，一

般不加副标题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课题申请单位须符合以下条件：了解并能够遵守河南

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‚省教科规划办‛）

的有关管理规定；能够提供开展课题研究的必要条件，支持课题

组开展研究并承诺信誉保证。 

（二）课题申请人（主持人）须符合以下条件：遵守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，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较高的政治素养；

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，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

工作；具有副高级以上（含）专业技术职称（职务）或博士学位

或副处级以上（含）行政职务。不具备应有专业技术职称、学位

或职务的，高等学校和省辖市以上教育教学研究部门须有 2 名具

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书面推荐，中专、中小学、幼儿园须有 2 名

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专家书面推荐。 

（三）课题主持人同年度只能申报一项省教科规划课题，且

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省教科规划其他课题（含专项课题）的

申请；课题组成员同年度只能参与一项省教科规划课题（含专项

课题）的申请；已主持承担全国教科规划课题、省教科规划课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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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结项者不能申报；全日制在读研究生不能作为课题主持人申报。 

三、课题管理 

（一）本年度立项课题需在 1-2年内完成。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

立项之日算起，延期结项或课题组人员调整需报省教科规划办批准。 

（二）课题承担单位要履行承诺，保证科研信誉。获准立项

的课题主持人在课题研究期间要遵守相关规定，履行约定义务，

按期完成研究任务。 

（三）课题研究的最终成果由省教科规划办组织鉴定，鉴定通

过者予以结项并公布。课题所有研究成果，包括阶段性成果、最终

成果等发表或出版时，均须独家注明‚河南省教育科学‘十四五’

规划 2021年度一般课题（课题名称）成果（课题批准号）‛字样。 

（四）课题研究、结项鉴定有不良信誉者，课题主持人 3 年

内不得申报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（含专项课题）。 

四、材料要求 

（一）课题申报实行总量控制、动态管理（根据申报单位教

师数量、上年度实际申报课题数及课题结项情况等），各单位本

年度课题申报指标配额见附件 1。 

（二）申报者需提交《河南省教育科学‚十四五‛规划一般

课题申请书》（见附件）纸质文本 1 份，《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

课题设计论证活页》（见附件）一式 3 份（分别单独装订）。 

五、材料报送 

（一）各申请单位负责申报课题的审核、汇总及报送（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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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码见附件），省教科规划办不受理个人申报。 

请申报人以系部为单位于 4 月 6 日 17 时前把材料报送到科研

处（行政楼 211 室），电子版发送 zdtykyc@126.com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研处 

2021 年 3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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